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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排队插队问题起纠

纷， 两家人大打出手无人敢上前

劝架， 其间有小孩一直在哭着喊

爸爸妈妈……” 近日， 一网友用

手机拍摄一则多人打架互殴的视

频 ， 将其发布在某短视频平台

上 ， 并打上 “反对一切暴力行

为” 等标签。 该视频一经发出即

引发热议。 （12 月 16 日 《法治

日报》）

在社交平台、 短视频平台，

类似的曝光视频不胜枚举。 随着

智能手机及短视频平台的发展，

近年来有不少社会热点事件， 都

是这样由手机拍摄视频曝光发酵

而来的， 如 “高铁霸座男” 等。

然而， 随着这类曝光视频越来越

多， 甚至成为 “流量密码”， 人

们不禁要问： 拍摄视频曝光是否

会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的确， 有些不文明行为令人

愤慨， 也应该被谴责。 甚至有人

认为， 曝光揭露不文明不道德行为

是正义之举， 维护的是公共利益。

法律人士认为， 这些行为一般都不

属于 《民法典》 中规定的为维护公

共利益的合法行为。 事实上， 不只

这些不文明不道德行为不能曝光他

人的肖像， 即便是打架斗殴、 违法

停车等极可能违法违规的行为， 他

人的拍摄行为也仅应限制于拍摄后

提交给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否则也

可能违法。

《民法典》 规定， 自然人享有

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任何

人不得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

的肖像。 因此， 将拍摄的他人照片

或视频上传到网上， 可能涉嫌侵犯

他人的肖像权、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权益， 也极有可能对他人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等造成严重影响 。 对

此， 受害人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停

止侵害、 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

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那是否意味着公众就无法对这

些不文明不道德行为进行监督了

呢？ 并非如此。 首先在于要确认视

频是否客观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情

况。 有图不一定是真相， 尤其是片

断式的拍摄， 很可能不符合事实。

因此， 在上传视频时， 一定要客观

说清当时的情况， 避免误导舆论。

其次， 在社交平台上进行曝光

的视频， 一定要对被拍摄的个人信

息作模糊处理。 不能以伸张正义为

由， 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尤其需

要注意的是， 一些拍摄者在拍摄视

频时， 依靠视频剪辑、 加工或文字

引导， 片面地对他人的某种行为进

行定义和曝光， 甚至有意引导进行

“人肉搜索” 等。 由于拍摄者的主

观倾向甚至不正当目的， 这就必然

难以真实反映客观事实， 很容易误

导社会受众， 引发不健康情绪， 既

不讲公德 ， 也有违法律的诚信原

则。 这样的曝光行为， 不仅比被曝

光的行为更可恶， 还可能侵害他人

名誉权等民事权利 ， 甚至构成侮

辱、 诽谤罪。

曝光行为需要在法律约束下进

行 ， 拍摄者应提高自己的法治素

养， 正确行驶监督权利。 对于平台

来说， 要明确禁止恶意曝光他人隐

私的行为， 对于侵权的内容， 应当

主动采取删除 、 屏蔽 、 下架等措

施， 否则可能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随着电梯的频繁使用和运行

时长的增加， “超龄” “带病”

工作的现象也日益增多， 关人、

夹人现象频现， 维修费用屡创新

高。 记者 12 月 15 日从上海市闵

行区获悉， 为保障居民乘梯感受

及生命财产安全， 闵行区试点引

入既有电梯商业保险， 通过 “保

险+服务” 构筑电梯安全管理新

模式。 （12 月 15 日澎湃新闻）

电梯成了人们日常 “代步”

的重要工具， 但电梯投保的比率

仍然很低 。 就像电梯安全责任

险， 依据相关方案， 每部电梯每

年最低基础保费 60 元， 每次/累

计事故赔偿限额可达 300 万元

(含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一

保险保费低、 保额高， 但仍然是

鲜少购买， 成了尴尬存在。

这背后原因， 也较为复杂，

比如虽然电梯故障时常发生， 但

电梯伤亡事故比例较小， 让人容

易麻痹大意， 存有侥幸心理。 而

虽然单部电梯的保费不高， 但一

些大型小区电梯众多， 电梯维保

费用已经属于较大开支， 加上电

梯安全责任险的保费， 会增加业主

与物业管理部门的开支， 这让不少

小区不会选择电梯安全责任险。 另

外， 电梯安全责任保险仅能用于事

后赔偿， 无法做到事前预防， 难以

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这也是电梯

险的 “致命伤”。

公众最为关心的是电梯的故障

率、 停梯时间、 救援时间等运行指

标， 尤其是一些老旧电梯， 存在更

新改造资金不足、 维保质量难以控

制等问题。 面对这些 “电梯痛点”，

现行的电梯险应该与时俱进， 有利

于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这样才可能

让电梯险受到市场欢迎。

早在 2014 年实施的 《特种设

备安全法》 中就提出， 国家鼓励投

保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保险 。 我国

《进一步做好改进电梯维护保养模

式和调整电梯检验检测方式试点工

作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明

确提出开展 “保险+服务” “电梯

养老保险” 等创新模式的研究和试

点推广， 运用责任保险的市场约束

激励机制， 构建电梯安全社会治理

体系。 需要让这些规定落实到位。

而上海闵行区试点引入既有电梯商

业保险， 通过 “保险+服务” 构筑

电梯安全管理新模式， 就是对相关

规定的有力落实。

通过 “保险+服务 ”， 让保险

公司负起责任来， 能够倒逼维保单

位提升电梯维保质量， 强化预防与

维护， 对电梯的维护才不会出现相

互推诿、 无人负责的窘境。 这样才

能解决电梯维护难的社会痛点， 这

样的 “电梯险” 才能 “叫座”， 才

能真正赢得市场。 闵行区的做法值

得各地借鉴与推广。

政府部门要加大力度， 大力推

行 “电梯养老保险”。 另外， 目前

没有专门的电梯安全法， 存在法律

空白 ， 这也正是电梯安全事故频

发 、 电梯维保难的重要原因 。 对

此， 立法机构需要进行顶层设计，

明确监管主体， 落实监管责任， 还

要明确规定电梯强制报废年限， 建

立老旧电梯退出机制等。

近日， 工信部、 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

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

置行为的通告》。 应确保移动智

能终端中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预

置应用软件均可卸载 。 （12 月

15 日澎湃新闻）

每一部智能手机， 都有很多

自带的软件， 即预置软件。 手机

厂商预置软件方便用户使用， 免

了下载的麻烦， 也比较安全， 可

以理解。 然而， 有些手机预置软

件用户根本就用不到， 还存在诸

多弊端： 比如占内存、 费流量、

消耗电； 比如推送用户不想要的

信息； 比如访问用户敏感信息， 有

“偷窥隐私” 的嫌疑等。

其实， 那些用不到的手机预置

软件， 在用户眼里连 “鸡肋” 都算

不上。 用户想卸载自己下载的第三

方软件， 易如反掌。 可是， 如果要

卸载手机预置软件， 则非常麻烦，

甚至无法卸载 。 “我的手机你做

主， 限制我的卸载自由”， 用户当

然闹心和气愤。

早在 2014 年 10 月， 广东省消

委会携手全省 23 家市、 区消委会

联名向国家工信部 “上书”， 代表

消费者提出 “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应

允许消费者自由卸载” 的诉求。 然

而， 结果不了了之。 手机预置软件

犹如 “钉子户” 一样， 牢牢地把控

着用户的自由卸载权。

手机厂商预置一些软件， 看似

是为用户着想， 方便用户使用， 实

则是手机厂商可以从预装软件中获

得私益。 之前就有媒体报道， 预装

一款手机应用， 手机生产商可以从

软件方获得一定的收益。 显然， 这

才是手机厂商限制用户卸载的真正

目的。

按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

定， “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

者服务的权利”。 所以， 从法律角

度看， 无法删除的预置应用软件，

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嫌疑，

我们可以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来维

权。 但现实中， 用户拿起法律武器

维权的案例少之又少， 甚至可以忽

略不计。

现在， 工信部、 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

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

的通告 》， 对手机厂商提出要求 ，

明确基本功能软件外的预置应用软

件可自由卸载 ， 并且要能便捷卸

载。 这对用户而言， 无疑是一大喜

讯 ， 希望困扰用户多年的这一乱

象， 能彻底得到整治、 解决， 拔掉

这个 “钉子户”。

然而， 手机厂商能否切实遵守

这一个规定， 还不得而知。 徒法不

足以自行 ， 仅有法规和 “通知 ”，

还不能遏制手机厂商的贪念， 职能

部门必须严惩违规者， 把用户的选

择权、 卸载权还给用户。

预置软件“钉子户”该清理了

让“养老保险”解决电梯维保“痛点”

曝光视频不能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黄齐超

□戴先任

□关育兵

事由：

听见车后排坐着的孩子喊叫要

上厕所， 正在开车的王某某一脚刹
车将车停在路边， 随即伸手打开车

辆左前车门。此时，焦某某驾驶一辆
电动自行车驶来， 照直撞向突然打

开的车门。这起“开门杀”交通事故，

造成焦某某面部颧骨骨折、 身上多
处擦伤。

（12月18日《新京报》）

百家讲：

类似“开门杀”造成的交通事故

并非孤例，全国各地都存在，致人死
亡的也时有发生。之所以出现“开门

杀” 现象是因为当事人没有遵守法
律法规规定突然打开车门。《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三条规

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车辆
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

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
行；第七十七条规定，乘坐机动车应

当遵守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

和行人通行。

如果“开门杀”造成人员死亡或

重伤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 驾驶人
和乘客在内的责任人除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外， 还可能涉嫌交通肇事罪

被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一百三
十三条明确，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

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开门杀”事故的发生往往是驾驶员
和乘客缺乏安全意识所致。 因为疏

忽让自己付出金钱甚至牢狱的惨痛
代价，真的让人无法承受。

停车、开门、下车本是一件平常

的小事，但却暗藏“杀机”，疏忽不慎
很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司机要养

成规范停车的习惯， 乘客不能突然

打开车门， 应先开一条缝观察来往

行人和其他车辆情况， 确认安全后
才可开门下车。 有关部门应广泛宣

传“开门杀”事故案例和开车门的正
确打开方式， 时常提醒公众开车门

不是小事，必须遵守规定，时刻提高

安全意识。

———李方向

事由：

近日， 随着气温大幅下降， 保

暖衣物销量进入高峰期， 市场上不
少以 “自发热” “远红外” “石墨

烯 ” 等为卖点的保暖服装产品大
卖。 与天然纤维相比， 搭载了 “黑

科技” 的保暖衣物靠谱吗？

（12 月 17 日 《经济日报》）

百家讲：

从长远看， “黑科技” 保暖衣

物要更好地满足消费需求， 需要在
产品创新上有持续突破， 在标准制

定上形成统一规范， 在品牌打造上
获得更多信赖。 标准的完善， 一方

面有利于市场更加有力的精准监

管；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规范市场经
营行为，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相关

部门及媒体， 不妨加强相关内容的
宣传普及， 引导消费者理智消费、

依法维权。

面对琳琅满目的 “黑科技” 保
暖衣物， 消费者确实有必要睁大眼

睛。 与其片面轻信商家的宣传， 不
如多关注产品质量。 比如， 认真查

看产品标签， 优先选择三标齐全、

内容详尽、 通过质检的产品。 子女
应多关心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避

免父母盲目相信 “伪科技” 产品。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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